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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公司及香港子公司向承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承

达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1568)之子公司)转让北

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江河创展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委托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托管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95%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1、股权转让协议交易概述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河幕墙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江河”）与承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承达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1568)之子公

司,以下简称“承达投资”）于2017年5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及香

港江河向承达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承达”）100%股权，公司持有北京承达25%股权，香港江河持有北京承达75%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达投资将持有北京承达100%股权。 

本次交易价格合计港币5.2亿元，承达投资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港币1.3



亿元，向香港江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港币3.9亿元，此外，各方同意，北京承达

按公司、香港江河的持股比例分派港币1亿元股息，自承达投资的独立股东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日至交割日期间分派。 

2、托管协议交易概述 

因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使得公司与承达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为避免

同业竞争行为，在北京承达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江河创

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河创展”）与北京承达将签署《托管协议》，

公司及江河创展委托北京承达托管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港源”或“目标公司”）95%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其中公司

持有北京港源26.25%股权，江河创展持有北京港源68.75%股权。 

托管协议有效期两年，托管期间届满前，如任何一方均未提议终止或变更《托

管协议》，则托管期间将自动延长一年。每年度的托管费为人民币30万元，由委

托方在该托管年度结束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二、股权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承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香港九龙观塘道370号创纪之城3期25楼 

4、董事：吴德坤、谢健瑜、吴智恒 

5、法定股本：1元港币 

6、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注册地：中国 

4、法定代表人：王启锋 

5、注册资本：港币13670万元 

6、主营业务：承担各类建筑室内、室外设计及装修、装饰项目的设计及施工；



批发建筑材料、木门、木地板、家具；提供安装及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设计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净资产 140,849,819.06 225,206,903.00 

营业收入 1,143,900,339.21 1,583,987,425.91 

净利润 12,599,314.25 84,357,083.94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本次内部审批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

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香港子公司向承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北京承达

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和《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委托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托管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95%

股权的议案》。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53号）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行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和托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股权转让协议 

   （一）转让双方： 

    转让方：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河幕墙香港有限公司 

    受让方：承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公司持有的北京承达25%，香港江河持的北京承达75%股权 

   （三）转让价款：合计港币5.2亿元，承达投资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港币

1.3亿元，向香港江河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港币3.9亿元，此外，各方同意，北京承



达按公司、香港江河的持股比例分派港币1亿元股息，自承达投资的独立股东批

准本次股权转让日至交割日期间分派。 

   （四）付款方式：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完成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五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五）主要先决条件：受让方已获得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下所有所需或适当的批文、授权、同

意及许可，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方母公司(即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的承达集团有限司(股票代码：1568)）的独立股东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并遵守上

市规则下的所有披露规定。 

2、托管协议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江河创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受托方：北京承达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二）委托事项：委托方同意委托受托方作为目标股权的管理方，根据《托

管协议》约定代委托方行使其对目标股权享有的权利或职权，包括但不限于对北

京港源日常经营管理事项进行决策，对北京港源董事和经营管理层人选提出建议，

制订或提议制订目标公司有关内部规章，对北京港源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

理等。 

   （三）托管期间：托管期间自《托管协议》生效之日起为期两年。托管期间

届满前，如任何一方均未提议终止或变更《托管协议》，则托管期间将自动延长

一年。 

   （四）托管费及支付方式：每年度的托管费为人民币30万元，由委托方在该

托管年度结束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五）先决条件：承达投资已完成对受托方100%股权的受让手续（以股权转

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为准）。 

五、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内装业务的整合，进一步增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承达

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内装业务的竞争实力，扩大承达集团有限公司在国内业务的开



展。目前公司对未来无计划安排。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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